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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岳村镇人民政府文件

岳政〔2013〕64 号

岳村镇人民政府

关于岳村镇控制扬尘污染工作方案

为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严格控制扬尘污染，改善大

气环境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郑

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和新密政[2013]11 号文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、

着力打造美丽岳村为目标，建立责任明确、协调一致、高效

有序、合力推进的控制扬尘污染长效机制，不断提高大气环

境质量，促进我镇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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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对房屋建设工程、公共基础设施工程、平基土石方

工程、土地整治工程、房屋拆迁工程、建筑物拆除工程、道

路开挖及管沟工程、交通建设工程、水利建设工程、园林绿

化工程、道路保洁、待建空地、资源开采、散流物料堆放和

运输等扬尘污染进行整治，促进我镇扬尘污染对大气环境质

量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1.控制各类施工扬尘污染。各类施工单位要对主管部门

签订控制扬尘污染责任书，报送控制扬尘污染方案。落实工

地设置密闭施工围档、实行场地内硬地坪施工、施工场地周

边道路硬化并设置沉沙井、驶出工地车辆冲洗、督促运渣车

密闭运输和建筑材料堆放覆盖等规定。着力控制拆迁和施工

过程中产生扬尘的重点环节和重点时段，强力推行湿法作

业。

2.控制运输车辆冒装渣土、带泥上路和沿途撒漏污染。

完善密闭运渣车辆技术规范，达不到技术规范的运渣车辆一

律不得从事渣土运输。在施工工地出口处设立监控设施，监

督施工工地驶出车辆带泥出场和冒装撒漏，严禁冒装渣土

车、带泥车和沿途撒漏车辆进入城镇道路，确保密闭运输效

果。

3.控制裸露地面扬尘污染。按照“易绿则绿、易盖则盖、

分类实施、多策并举”的原则，采取绿化、硬化、洒水、覆

盖等措施，加强裸露地面扬尘污染控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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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控制散流物料堆放场所扬尘污染。产生扬尘污染的散

流物料堆放场所要按照相关规定设置围档、进行覆盖或洒水

降尘，禁止露天堆放散流物料。

5.控制建筑渣土消纳场和垃圾填埋场扬尘污染。严格执

行建筑渣土消纳场和垃圾填埋场标准，规划、建设标准化建

筑渣土消纳场和垃圾填埋场，制定并实施建筑渣土消纳场和

垃圾填埋场控制扬尘技术规范，达到规划设置合理、冲洗控

尘设施完备、进出口道路硬化、环境卫生管理规范的要求。

6.控制镇区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污染。保证镇区主次干道

的洒水量，降低清扫、保洁过程中的起尘。加大镇区道路冲

保洁频次，提高机械化吸尘作业比重，逐年扩大道路机扫保

洁范围，减少人工清扫扬尘污染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以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所有谁管理，谁施工谁防治”为

原则，结合各部门职责，将控制扬尘污染工作分工如下：

1.镇环保监察七中队负责扬尘污染防治的统一管理协

调。

2.镇村镇办负责干线公路、县道施工、社区建设、基础

设施工程、房屋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、道路维修、养护工

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

3.镇创建办负责建筑渣土运输、垃圾清运扬尘的执法监

管工作；负责建筑渣土消纳场、垃圾填埋场的规范化和标准

化管理。

4.镇交警一中队负责开展上路行驶的易撒漏物质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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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的执法工作。

5.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水利工程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

6.镇绿化办负责建成区内公共绿地、道路绿地的绿化美

化工作，避免种植土扬尘污染。

7.镇国土所负责指导和监督全镇未利用土地开发、土地

整治和耕地开发中的控制扬尘污染工作。

8.各村组单位负责辖区内道路清扫、保洁、洒水降尘和

公路两侧红线以内的绿化、硬化工作；负责辖区内堆散流物

料堆放场所及城乡结合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；负责新社区建

设、征用土地拆迁、集体土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；负责

辖区内待建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

9.镇督查办负责将控制扬尘污染工作任务纳入镇政府

环保目标考核内容，参加重点、难点问题的督办和实施方案

的考核，组织开展落实情况的政务督查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控尘氛围。充分利用主流媒体，

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工作氛围。开辟专栏宣传控尘措施，

报道工作进展动态，曝光存在问题，推动控制扬尘污染工作

深入开展。

2.建立标准化示范点，搞好典型引领。各责任部门按照

工作实施方案及控制扬尘污染标准，落实标准化示范点创建

工作，并不断总结完善，以点带面，全面推进。

3.强化督查督导，促进制度落实。镇政府组织督查组，

制定督查细则，开展现场督查、交叉检查、案件移交、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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曝光、挂牌督办。对发现的问题，督促整改到位。邀请镇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进行视察，接受监督，对工作不力的启动

行政问责。

各责任部门要成立相应督查组织，对各自职能范围内扬

尘污染防治情况进行巡查督查，确保措施落到实处。

4.开展创建活动，倡导绿色施工。在示范点建设和行业

推广工作结束后，由镇政府牵头组织开展“绿色环保工地”

创建活动。依据控制扬尘污染标准和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制定

创建方案，各主管部门组织职责范围内施工单位进行创建。

5.建立考核制度，定期进行通报。镇政府每季度对各村

组、责任部门进行考核，考核排名结果予以通报。

6.开通投诉热线，引入社会监督。建立群众监督机制，

设立扬尘污染投诉电话，统一受理社会各界扬尘污染电话举

报。

二○一三年十一月四日


